
「全民健康保險西醫基層總額研商議事會議」104年第2次 

會議紀錄 

時間：104 年 5月 28 日下午 2時 

地點：中央健康保險署 18樓會議室(臺北市信義路 3 段 140 號 18 樓) 

主席：蔡副署長淑鈴                                                                                                      紀錄：李宜珊 

出席代表：  

王代表正坤      (請假) 陳代表志明      陳志明 

王代表錦基      王錦基             陳代表宗獻      陳宗獻 

古代表博仁      古博仁 陳代表威仁      蘇美惠
代
 

何代表弘能      (請假) 陳代表炳榮      陳炳榮 

何代表活發      何活發 陳代表晟康      (請假) 

吳代表國治      吳國治 陳代表夢熊      夏保介
代
 

吳代表進興      呂振富
代
 彭代表瑞鵬      彭瑞鵬 

李代表昭仁      李昭仁 黃代表振國      黃振國 

李代表紹誠      李紹誠 黃代表啟嘉      黃啟嘉 

周代表慶明      (請假) 楊代表芸蘋      楊芸蘋 

周代表穎政      周穎政 廖代表慶龍      廖慶龍 

林代表義龍      林義龍 潘代表仁修      潘仁修 

林代表慶豐      陳瑞瑛
代
 蔡代表其洪      蔡其洪 

徐代表超群      (請假) 蔣代表世中      蔣世中 

張代表賜        張  賜 盧代表榮福      (請假) 

張代表志傑      張志傑 謝代表武吉      林佩萩
代
 

張代表孟源      張孟源 藍代表毅生      藍毅生 

張代表金石      張金石 羅代表世績      羅世績 

張代表嘉訓      陳建良
代
 譚代表慶鼎      譚慶鼎 

張代表維仁      張維仁 龐代表一鳴      龐一鳴 

梁代表淑政      梁淑政 蘇代表清泉      蘇清泉 

莊代表維周      莊維周 蘇代表榮茂      蘇榮茂 

莫代表振東      (請假) （依代表姓氏筆劃排序） 

  



列席單位及人員： 

衛生福利部社會保險司               葉青宜 

衛生福利部全民健康保險會           魏璽倫、邱臻麗、謝瓊慧 

中華民國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蔡明忠、吳春樺、陳哲維、

陳宏毅、黃幼薰、劉俊宏、                               

洪郁涵 

台灣醫院協會                       吳心華、王秀貞 

中華民國藥師公會全聯會             余治達 

本署臺北業務組                     李祚芬、范貴惠 

本署北區業務組                     陳祝美 

本署中區業務組                     王慧英 

本署南區業務組                     黃紫雲 

本署高屏業務組                     蔡秀珍 

本署東區業務組                     梁燕芳 

本署醫審及藥材組                   王本仁 

本署資訊組                         孫浩淳、姜義國 

本署企劃組                         董玉芸 

本署醫務管理組                     李純馥、陳真慧、吳錦松、

張溫溫、林寶鳳、林淑範、

張淑雅、李筱婷、林佑縉、

黃奕瑄、甯素珠、楊秀文、

洪于淇、劉立麗、張桂津、

歐舒欣、鄭正義、林沁玫、

李宜珊 

                                                                      

 

 



一、主席致詞：(略) 

 

二、確認「104年第 1次會議」會議紀錄。 

決 定：確認。 

 

三、報告事項： 

(一)案 由：本會 104年第 1次會議結論事項辦理情形。 

決 定： 

1. 代表質疑藥費以外之項目是否採點值保障 1 點 1 元，現由本署

會同西醫基層總額相關團體議定送全民健康保險會同意後執行

之方式，是否符合全民健康保險法規定之疑義，函請主管機關

解釋。 

2. 針對黃代表所提診所裝設新 VPN後遇到硬體相關問題，請資訊

組研議後向黃代表說明。 

3. 餘洽悉。 

(二)案 由：西醫基層總額執行概況報告(一)。(全聯會) 

決 定：洽悉。 

(三)案 由：西醫基層總額執行概況報告(二)。(健保署) 

決 定： 

1. 代表所提安全針具涉及材料及廠商之問題，函請醫事司及食藥

署協助解決。 

2. 餘洽悉。 

(四)案 由：西醫基層總額 103年第 4 季點值結算結果報告案。 

決 定：西醫基層總額 103年第 4 季點值確認(如附表)，將依全民

健康保險法第 62條規定辦理點值公布、結算事宜。 

項目 臺北 北區 中區 南區 高屏 東區 全區 

浮動 

點值 
0.8823 0.9559 0.8809 0.9346 0.9561 1.0242 0.9138 

平均 

點值 
0.9191 0.9622 0.9179 0.9521 0.9667 1.0035 0.9395 



 

四、討論事項： 

(一)案 由：「全民健康保險加強慢性 B型及 C型肝炎治療計畫」醫療

資源不足地區之定義修訂暨新增病毒量檢驗結果登錄等

案。 

決 定：本案保留，請中華民國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考量以肝癌

高風險區及醫療資源缺乏地區(如附表)作為「全民健康

保險加強慢性 B型及 C型肝炎治療計畫」醫療資源不足

地區，於下次會議提出共識結果。 

(二)案 由：「西醫基層院所合理門診量」調整方案實施後之監控指

標定義及異常情形處理方式案。 

決 定：本案將假日開診率原異常指標改列為觀察指標，及新增

假日看診時間之觀察指標，相關統計結果一併回饋予中

華民國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三)案 由：基層診所個別申請跨表項目審查原則與機制案。 

決 定：延至下次會議討論。 

(四)案 由：全民健康保險家庭醫師整合性照護計畫之專款，支應院

所以衛生福利部電子病歷交換中心(EEC)查閱病人於其

他院所就醫資料之查閱成功費，將造成家醫計畫專款排

擠效應之因應配套措施案。 

決 定：延至下次會議討論。 

 

五、與會人員發言摘要，如附件。 

 

六、散會：下午 4 點 55 分。 


